
1 

 

附件 4： 

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

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与第三方信用评估机构负责建立信用信

息管理中心，负责对信用评价工作过程中产生的信用信息进行管

理，承担医药流通行业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、维护和日常管

理工作，具体负责信用信息的采集、披露、日常管理、异议处理、

信息安全以及按照行业信用评价办  公室的要求对信用评价结

果进行公示等。 

一、信用信息采集 

信息管理中心采集的信息范畴包括参与信用评价的企业提

供的机构信息、商业信息、财务信息、管理层信息以及非公开协

议下从第三方获得的信息等。企业根据《企业信用评价申报书》

的具体项目、范围及标准，向信息管理中心提供真实、合法、完

整的企业信用信息。信息管理中心对受评企业的信用信息进行采

集、分类、整理、储存，形成医药流通行业信用信息数据库。 

二、信用信息的披露 

企业信用信息披露主要是对企业信用信息的公示。信息管理

中心将受评企业所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经过整合后，按照信用信

息管理的有关规定，按照行业信用评价办公室的要求将重要信用

信息予以公示。 

三、信用信息的使用 

通过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官方网站的会员专区，面向社会和诚

信会员提供企业信用信息的查询服务，实现诚信企业信用信息的

互通与共享。 

四、信用信息的异议处理 

企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披露的有关信用信息有与事实

不符的，可以书面形式向信息管理中心提出异议，或直接提出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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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或者撤销记录的申请。 

信息管理中心收到异议申请起 15 个工作日内核实相关信息

的准确性。若与提供的原信息不一致的，立即予以更正；若与提

供的原信息一致，以书面形式告知异议单位。 

五、信用信息管理自律机制 

企业应按时提供变更的信用信息或申报错误的信息，如提供

的信用信息弄虚作假，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其他不良影响的，信息

管理中心将该行为记入行业信用警示信息。 

对参与信用评价的企业提供的机构信息、商业信息、财务信

息、管理层信息以及非公开协议下从第三方获得的信息，在未经

许可的前提下，信息管理中心履行信息保密的义务；当协会在法

律、规章或法规条款的要求下，或在司法的要求下必须披露评价

申报信息中声明具有保密性质的信息时，协会披露相关的保密信

息属于免责范围之内。 

 

 

 


